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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經濟商務人員、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試題

考 試 別：原住民族考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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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代號：50930
頁次：1－1

一、請問何謂「塗銷登記」與「消滅登記」？其二者間之區別為何？試分別

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二、請問地籍圖重測之原因、重測時界址之認定及重測後法律效力之確定為

何？試依相關法規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三、依「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」之規定，原住民保留地所在之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公所應設置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，該委員會有關

審查事項之相關規定為何？試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四、「住宅法」對「社會住宅」及「土地法」為保護房屋承租人，對承（出）

租人終止租約，收回承（出）租房屋各有何限制規定？試分別說明之。

（25 分）


